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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妓權運動的啟蒙
嚴月蓮、陳欣欣

【編按：這篇文章是香港妓權運動組織「紫藤」的工作者的經

驗報告，議題和資料的侷限使得這篇文章目前只能越過學術常

規而以運動者的敘事方式出現。】

　　1842年，香港島上已有妓女 20人左右，後來因為逐漸有很多商

船經過香港去廣州做買賣，香港變成一個中轉站，而流動人口漸增。

經濟貿易的發達帶來的就是性服務行業，香港也是同一個狀況，在記

錄上，兩年之內就增加到 123個妓女。當時的妓女多是華裔，也有葡

裔及歐洲人，因為這個時候廣州比較多妓女，所以也有一些性病在廣

州出現。

　　性病、愛滋病等等當然不一定和妓女連在一起，可是在當時的歷

史文獻裡可以看見，當時廣州很多妓女都患有梅毒，人們甚至給它取

了一個名稱叫「廣瘡」，「廣」是廣東的廣，「瘡」就是一個瘡疤的瘡，

可見得梅毒在廣州頗為普遍。從廣州南下，一直到香港，都發現很多

海員、軍人染有這種病，當時的政府覺得不妥，就要想辦法怎麼治好

這批人。另外，外國政府認為這些船員或軍人是在經過香港的時候染

了這個病，所以他們也給香港政府施加壓力，要求香港政府必定要處

理好性病的問題。

　　由於開埠不久，香港的醫療設備簡陋，對於性病還想不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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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治方法，亦無法禁止性交易。當時第二任港督戴維斯於是想到要

成立「性病中心」，但是因為香港是殖民地，宗主國不會提供多少經

費，港督於是採取折衷辦法──抽「妓捐」──來開設性病診所，也

就是收「妓女稅」，每個妓女一年要抽兩塊到五塊，那個時候已經是

很高的稅收了。後來終於成立了性病中心，妓女每個月都要去性病中

心受檢，如果通過，就可以得到一張證明，證明她沒有病，可以接客。

妓女去檢查是不要付錢的，因為這個性病中心本來就是她們的錢來成

立的。另外，當時的軍人和海員──也就是主要的嫖客──使用這個

服務也不須要付錢，而如果診所發生經濟困難，政府就再向妓女抽捐。

　　當時的香港政府官員中有很多人都從這個稅收裡面拿了很多好

處，但是發展一、二年以後，內部因為分錢不均，就有人提議要關

掉性病中心。當然那時他們說的理由不是因為自己沒有分到好處，

而是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們覺得妓女存在不是好事，所以要

把性病中心關掉。」這是第一次由政府正式用行政手段來管理妓女

行業。

　　第二次──事實上政府後來都是用這種方式──就是把我們的性

工作者擠壓放逐到另外一個狀態，讓很多中間人可以從中得利。這些

中間人包括政府和黑社會，還有其他的。這就是說，因為性工作者是

非法的，所以就有很多其他的人可以用各種方法和理由，透過性工作

者來獲得各種好處。在這裡要特別提到，有時候所謂的黑社會並不是

像我們從電影裡面看見的那樣，逼迫性工作者「你不接客就打你」，

不是這樣；相反的，有時候性工作者是真的沒有辦法從正當的管道中

取得保護，只好尋求另外一個系統（例如黑社會）以便獲得職業上的

保障。

　　1903年第 13任總督彌敦把香港龐大的妓女群遷移劃地經營。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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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全在石磄嘴，全盛期有 3000人，大小妓寨有 100間，而九龍的

妓女則在油麻地、北角一帶。從 1905年至 1935年間，娼妓業最為興

盛，雖然當時政府沒有立法抽妓稅，卻有很多其他的收費方式，明的

暗的，政府的一半收入都靠娼妓業。

　　事實上，從開埠以來，政府一直在經濟上剝削妓女。例如，以前

西環就是一個所有妓女都被政府列管的地方，也就是把所有的妓女都

趕到這個地方，她們只可以在這個地方營業。沒有法律說她們非法，

也沒有人說她們違法，只是大家一直都不管，而政府則一直在她們身

上拿稅收。

　　直到 1932年，因為英國婦女運動冒起來，她們反對娼妓，向英

國政府施壓，因此殖民政府也跟隨宗主國的政策，開始實施禁娼。

　　早期歐洲的婦女運動其實對每個殖民地的妓女運動都有直接的影

響。當時這批婦女團體起來要求要廢娼，她們在英國鬧得不亦樂乎，

對當時一些英國的議員施加很大的壓力，使得英國政府決定採用很清

楚的廢娼政策。我們香港有一個學者查到 13封信，就是英國的首相

寫給香港當時港督的 13封信，從信裡面可以發覺，英國一直都希望

香港也跟著取消妓女，但是在回信裡可以看出，港督一直都不願意廢

娼。其實這並不是因為港督比較開明，而是因為保留妓女是有好處的，

政府可以拿得到錢。但是外界仍然持續給香港政府壓力，所以香港政

府就必定要處理當時的妓女問題，而且要正正式式在法律上處理。香

港既然不能有妓女，就一定要採取禁娼的行動，於是西環啊、灣仔啊、

北角啊，都燒得乾乾淨淨的。

　　人人都知道，這個所謂「燒乾淨」其實也沒有真正乾淨過。警察

不願意看見乾淨，因為他的口袋也會跟著乾淨；政府也不願意乾淨，

因為會影響到稅收和回扣也一齊乾淨；至於廢娼所直接衝擊到的龐大

工作人口，她們當然也不願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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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比較少人注意到的是，在性工作蓬勃的地區裡，街道上其他

的商業機構和店舖往往都會因為我們的性工作者關門大吉，他們也關

門大吉。這也就顯示，其實這個行業的橫面非常廣，許多人的存在和

生計都和性工作的繼續存在相連。

　　如果大家都不希望「乾淨」，而性工作者根本也不希望退出這個

行業，那麼政府的廢娼政策結果就只是加一把勁，讓性工作比較難順

利進行。這個時候，所有的性工作者都只好透過各自不同的工作方式

繼續做下去，而政府的政策則讓另外一些非法的人在這些性工作者身

上更加剝削──這就是所謂廢娼所實際帶來的後果。

　　1935年 6月 30日妓寨關了門。但是禁娼並沒有杜絕妓女，只是

創造了大量的中間剝削者，使得妓女收入更少，工作危險性更大而

已。

　　1960年到 1980年這個期間，其實社會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色情

行業一直在我們左右，但是我們都非常的後知後覺。我個人（嚴月蓮）

本來一直是在做有關工人的組織工作，我的工作地點其實就在一條好

像華西街這樣的街裡面，然而我每天進進出出都沒有發覺紅燈的存

在，我從來沒想到這批人的事情。

　　1995年的時候，我工作地點附近有一家按摩店的女郎和老闆發生

勞資糾紛，她們就來找我們工會幫忙。我的男同事就跟我說：「哎呀！

我不行ㄟ，我是男人ㄟ，不能進去ㄟ！」反正他就是有一點不好意思。

我說：「有什麼不好意思，她又不是沒穿衣服！反正平常你都不能進

去嘛，這次就去看看好了。」當時他接了這個個案，而我覺得平常不

能進去，這次機會難得，所以就跟著去看。後來不曉得怎麼樣，我這

個同事就溜了，留下我一個人，我也只好繼續做下去。

　　我去做這個個案的工作時，從來沒想過按摩女郎這種工人和一般

的工人有什麼不同，因此當時我們還按照一般案例的處理方式，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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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不要去跟老闆抗爭，而要去跟勞工處去抗爭。但是後來我們發

現，性工作者在工作性質和組織權益方面都和一般勞動工人不太一

樣，因此 1996年我們就成立一個叫做「個人服務行業」的工會，來

代表這些特殊行業的工作人員。可是，到現在為止，香港政府都還

排擠審判她們的個案，因為在勞基法裡面她們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

業。

　　在抗爭斡旋的整個過程裡面，我感覺到很奇怪的就是，每天媒體

的相關報導都不是說一個什麼什麼工會採取了什麼什麼行動；他們總

是很聳動的說，是「色情行業」的女子在抗爭。每天都是這樣報導，

一直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還是這樣報導這些女孩子，使得她們非

常不高興，也迫使這些按摩女郎每次都要強調：「我是清白的！我是

一個好女人。」

　　這個經驗使我開始關心「性工作」到底是什麼東西，我想要認識

更多性工作者，了解她們的生活和工作，但是卻找不到機會。

　　香港有一個地方有很多妓女在馬路上站壁，我就用了九個月的

時間去和她們一齊站。我每個禮拜都去，風雨不改，不過，經過好

長一段時間都沒建立什麼關係。我想，這是因為，第一，我不曉得

怎樣開口和她們談話。第二就是，我還是想了解更多更多之後再開

口。

　　九個月以後，我發覺我有了一點頭緒，所以我就開始跟她們對話。

結果反應非常好。有一位性工作者在我每個禮拜去的時候都教我一點

東西，到今天她還是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是這樣進行。

　　這些性工作者讓我認識到，假如在香港現在你是一個性工作

者，你會面對什麼樣的情況。第一，你在馬路上行走，或者你僅僅

只是站在這裡，隨便哪一個人走過，他都可以說：「你這個下賤的女

人！你是雞！」很清楚的這樣羞辱你。第二就是，因為這些工作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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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住在同一個區裡，警察也很知道她們，所以無論什麼時候看

見她們都可以隨時抓她們，不需要有理由。

　　我在那個區裡面已經居住了兩年，但是我從來沒有給警察抓過。

難道我不是女的嗎？這些工作者和我其實在外觀上是一樣的，衣服一

樣，什麼都一樣，那麼為什麼我不需要承受同樣的無理暴力？原因就

是，警察早就已經曉得他要抓誰，不抓誰。而且把這些性工作者告到

法庭裡的時候，法官還可以很隨便的說：「妳不用多說，因為妳是妓

女，所以我不會相信你的話。」聽起來不可思議，但是這就是非常明

確的在法庭裡面說的話。而且還有，就是把愛滋和性病的問題和妓女

掛勾在一起，這也表現出對她們的歧視。

　　從這些學習中，我逐漸看到性工作者和一般勞動工作者有很大

的差異。同樣是工人，性工作者卻要承受這麼多的歧視和羞辱，

她們有困難或者被人欺負的時候根本就投訴無門，而且還要被人嘲

笑。

　　現在我們「紫藤」在做的工作第一就是組織這些性工作者。我想

台灣比起香港來非常幸運，因為政府突然間很強的要干預台北公娼的

存在，就我們工運組織者來說，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性工

作者現在可以出來，可以組織起來，針對特定的對象和政府措施來抗

爭。可是我們在香港，現在還在慢慢地組織。

　　一方面是組織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開始和社會不同的團體對

話。我們在對話方面得到的回應非常的差，即使是進步的社會團體

也有很多保留。很多人都問我們：「做這樣的事，是不是很危險？」

也有人好奇的問我們：「妓女她們是怎麼樣的人？」我的回答是：

「你只要看看她們，就曉得她們是怎麼樣的。就是我這樣，沒什麼

分別。」

　　現在香港開始有很多學者和學生對性工作者非常有興趣，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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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的做調查研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有個學生去這種工作的地方，

他回來說：「ㄟ，你說她們都很好談話，為什麼我的反應不是這樣？」

我說：「她們怎麼反應？」他說她們說：「ㄟ，我沒空，你不要跟我

談話，你不要跟我做訪問。」我說：「這是你們活該！不是嗎？為什

麼你們要把她們變成動物園裡面的動物？」香港的學生因為很年輕，

而且真的態度很差，所以我經常要提醒所有做訪問的學生檢討自己的

態度。

　　我記得有一個學生，他在做碩士論文，我就建議他每次去訪問的

時候應該給性工作者一些錢，因為他是耽誤人家的工作時間。雖然說

學生或許不能給和客人一樣多的錢，不過這也算是一種表態吧！表示

他的誠意和理解。可是這個學生竟然說：「ㄟ，不行！ㄟ，其實她們

應該感謝我替她們把事情說出來！」

　　研究者竟然就是這樣對待他們研究的對象，他們對於自己的優勢

位置竟然一點都沒有反省。

　　這是香港現在的狀況。香港的婦女團體還沒有像台灣一樣開始

辯論性的問題，也沒有想過性工作和女性主義者有什麼關係。至於

工會方面，我想也還沒到對性工作有這個層次的認識。所以我聽到

台灣的妓權運動時其實有一點眼紅，因為我不曉得我們在香港要做

多久才可以有這種狀況。不過現在我們比較幸運的就是，有一些地

區的性工作者，她們已經有了自己的網絡，我們也可以提供一些服

務給她們。

　　今天香港雖然看來文明，男女平等的問題亦有不少人關注，但對

妓女的態度並沒有改變，從我們的法律和醫療上就可見一斑。

　　例如，在法律上，「引誘他人做不道德行為」就是一條莫名其妙

的法令，它賦予執法者無上的權威，只要他懷疑你，就可以拘捕

你。有時候一天還抓 2-3次。這條法令針對的對象雖然包括了嫖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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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但是百分之 99.9的機會是只有妓女會被抓，有時候執法者還會在

過程中使用暴力，妓女她們全無能力保護自己。

　　抓到了法院，要罰錢或坐牢，完全取決於法官對妓女有沒有偏見。

1986年有一宗個案，一名妓女被強姦，告上法院，當時法官竟然宣稱，

因為受害人是妓女，沒有被強姦的可能，因此宣判被告無罪。這些個

案不是每天出現，但也發生不少。可見，在法律面前，妓女連最基本

的權利都沒有。

　　另外，像妓女被嫖客打劫或者嫖客不付錢的事情也經常出現，但

性工作者投訴無門，即使投訴了，執法者也不會處理。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維持公義到底甚麼意思？法津沒有明確說賣淫違法，但是法

津讓執法者可以隨時拘捕妓女。那麼妓女的人權何在？

　　在醫療方面，性工作者也承受很大的壓力和歧視。從開埠到今天，

政府的性病治療政策必定與妓女連在一起。香港第一家性病診所就是

妓女的血汗錢建立的，但是她們不單出錢，還要落得「帶菌者」的罪

名。再加上大眾覺得患性病是不光彩的事，患者必定是壞女人或者壞

男人，大家也儘量不要經過診所，對從裡面出來的人投以不友善的眼

光，而裏面的工作人員態度也非常惡劣。在這種性歧視之下，很少有

妓女願意去看病。

　　今天大家談愛滋病的傳播，結果又被當成妓女的問題。當愛滋病

出現時，政府覺得有壓力，希望能控制蔓延，於是就重新包裝，把性

病診所改名為社會衛生科，不過其他都沒改變。政府每年花費在愛滋

教育的費用數以百萬計，但是成果不見得很好，因為他們的宣傳教育

只針對中產階層，對一般基層人士或者妓女就大為忽略。在他們的宣

傳口號中可以看到，「愛滋教育由家庭開始」，那家庭以外的又如何

呢？其他人的愛滋教育材料已很缺乏，性工作者的材料更不用說，很

難有效推展愛滋教育。



香港妓權運動的啟蒙 197

　　還有毒品的問題。1993年時有一小撮人開始關心性工作者的問

題，了解她們的狀況、工作條件及環境等問題。當時他們發現，全港

只有兩間宗教團體提供戒毒服務，而學術究方面亦只有一、二篇粗糙

的文章，其他一無所有。

　　就整體的性工作而言，我也覺得很奇怪：「紅燈區」這麼多，裡

面有那麼多工作人員，為甚麼聽不到她們的聲音，也沒有她們的資

料？因此我才會用 9個月的時間在「紅燈區」遊蕩，跟她們建立關係，

了解她們的日常生活。

　　1996年「紫藤」成立。我們把自己定位為一個爭取妓女權益的團

體，我們肯定性工作是工作──婦女絕對有權使用自己身體，不可以

因職業的取向而剝削她們應有的權利──協助她們建立自己的群體，

爭取合理的保障。

　　目前我們提供法律及健康諮詢服務，透過外展的工作把資訊送給

她們，亦開辦一些在職培訓班，例如有關方言、法律、性病等課程。

另外也進行一項法庭調查，看看司法及執法方面的問題。公眾教育方

面，我們已經開了幾個座談會，邀請不同的人士及團體對話，最近的

一次是婦女團體。總結幾次的討論，我們發現一般討論的方向通常要

不是說一些抽空的女性主義理論，就是在一些非常個人道德化的問題

上拉扯，卻對性工作者的困境避嫌不談，也不提她們不斷受到警察的

騷擾、家人的不接納、社會人士的歧視、媒體偷窺獵奇的態度等等問

題。

　　以上這些遭遇並不是每個女性都會碰到，因此不能說是單單和性

別的不平等相關，事實上，這些主要是性態度的問題。一直以來，社

會教我們，性是跟感情、婚姻、異性連在一起，如「脫離」這制度，

就是不正常不道德，這種信念也會覺得妓女所面對的騷擾是咎由自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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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年，紫藤成為一個「不道德的團體」，倡議性開放，性、

愛可以分開，兩者沒有必然的關係，而且到處挑戰一些避嫌不談的性

問題。我們覺得婦女的問題再單單環繞兩性矛盾是不足夠的，必定要

面對核心的問題──性。

　　妓女權益的問題在這個社會上是沒人提的。現在我們也希望學院

裡面有一些學者願意做這種研究。不過我想我更關心的就是這個學者

的位置，而且還關心：他在向誰說話？性工作研究若是無法改善性工

作者的地位和權益，還不如不做罷了。

（初稿發表於 1998年 4月 24日 -26日第三屆「四性」研討會）


